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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化妆品监督检验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
（第２１号）

现发布《进出口化妆品监督检验管理办法》，自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局长　李长江

二０００年二月十七日

进出口化妆品监督检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进出口化妆品监督检验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化妆品是指以涂、擦、散布于人体表面任何部位（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或口腔粘膜，以达到清洁、护肤、美容和修饰目的的产品。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下列进出口化妆品的监督检验管理：

（一）列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的；

（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须由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的；

（三）国际条约、双边协议要求检验的。

第四条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国家检验检疫局）主管全国进出口化妆品的监督检验管理工作。国家检验检疫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所辖地区进出口化妆品的监督检验管理工作。

第五条 进出口化妆品必须经过标签审核，取得《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证书》后方可报检。

第六条 国家检验检疫局对进出口化妆品实施分级监督检验管理制度，制定、调整并公布《进出口化妆品分级管理类目表》。

第七条 经检验合格的进口化妆品，必须在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加贴检验检疫标志。

第二章　 标签审核
第八条 化妆品标签审核，是指对进出口化妆品标签中标示的反映化妆品卫生质量状况、功效成份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符合性检验，并根据有关规定对标签格式、版面、文字说明、图形、符号等进行审核。

第九条 进出口化妆品的经营者或其代理人应在报检前９０个工作日向国家检验检疫局指定的检验机构提出标签审核申请。

第十条 申请进出口化妆品标签（以下简称化妆品标签）审核须提供以下资料（一式３份）：

（一）化妆品标签审核申请书；

（二）化妆品功效及其相关证明材料、检验方法；

（三）产品配方；

（四）生产企业产品质量标准；

（五）产品在生产国（地区）允许生产、销售的证明文件；

（六）化妆品标签样张６套，难以提供样张的，可提供有效照片；

（七）申请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的，应提供进口国（地区）对化妆品标签的有关规定；

（八）其它必要的相关材料。

第十一条 申请化妆品标签审核时，须提供相应的、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其数量应满足标签审核要求。

第十二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合并提出化妆品标签审核申请，但每种标签必须提交６套样张：

（一）成份、工艺相同，规格不同的；

（二）成份、工艺相同，包装形式不同的；

（三）成份、工艺、规格及包装形式相同，外观不同的。

第十三条 化妆品标签审核的内容包括：

（一）标签所标注的化妆品卫生质量状况、功效成份等内容是否真实、准确；

（二）标签的格式、版面、文字说明、图形、符号等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三）进口化妆品是否使用正确的中文标签；

（四）标签是否符合进口国使用要求。

第十四条 进口化妆品标签按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进行审核；出口化妆品标签按照进口国法律、法规、标准要求进行审核。

第十五条 经审核符合要求的化妆品标签，由国家检验检疫局颁发《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证书》。

第三章　分级管理
第十六条 国家检验检疫局定期组织专家组对进出口化妆品进行等级评审，按照品牌、品种将进出口化妆品的监督检验分为放宽级和正常级，并根据日常监督检验结果，动态公布《进出口化妆品分级管理类目表》。

第十七条 专家组根据以下资料对进出口化妆品进行等级评审：

（一）化妆品生产经营企业自我声明的自律资料；

（二）化妆品通过国家检验检疫局标签审核的证明资料；

（三）化妆品使用的色素资料及安全评价资料；

（四）化妆品生产企业获得国际有关机构认可的证明资料；

（五）化妆品生产企业获得所在国（地区）官方卫生许可的证明资料；

（六）化妆品经营企业获得认证评审机构签发的ＧＭＰ、ＨＡＣＣＰ、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及ＩＳＯ１４０００证书的有关资料；

（七）同一品牌、同一品种的化妆品在最近半年内不少于４批的进出口检验合格率达１００％的证明资料。

第十八条 经专家组评审，对资料内容齐全、真实可靠，化妆品质量稳定，符合安全卫生要求的，评定为放宽级化妆品；其余评定为正常级化妆品。

第四章　检验管理
第十九条 出口化妆品由产地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出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查验放行；进口化妆品由进境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

第二十条 进出口化妆品的报检人应按《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规定》的要求报检，并提供《进出口化妆品标签审核证书》。

第二十一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出口化妆品实施检验的项目包括：化妆品的标签、数量、重量、规格、包装、标记以及品质、卫生等。

第二十二条 检验检疫机构应检验化妆品包装容器是否符合产品的性能及安全卫生要求。

第二十三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１０％报检批次的放宽级化妆品实施全项目检验，其余报检批次的仅检验标签、数量、重量、规格、包装、标记等项目；对所有报检批次的正常级化妆品均实施全项目检验。

第二十四条 进出口化妆品经检验合格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出具合格单证，并对进口化妆品监督加贴检验检疫标志。

第二十五条 进出口化妆品经检验不合格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出具不合格单证。其中安全卫生指标不合格的，应在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进行销毁或退货；其他项目不合格的，必须在检验检疫机构监督下进行技术处理，经重新检验合格后，方可销售、使用或出口；不能进行技术处理或者经技术处理后，重新检验仍不合格的，进口化妆品责令其销毁或退货，出口化妆品不准出口。

第二十六条 进口化妆品原料及半成品的，参照上述条款进行监督检验。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出口化妆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卫生质量许可制度等监督管理措施。

第二十八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进口化妆品实施后续监督管理。发现未经检验检疫机构检验的、未加贴或者盗用检验检疫标志及无中文标签的进口化妆品，可依法采取封存、补检等措施。

第二十九条 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对所辖地区的进口化妆品经营单位应备案建档，加强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在对进出口化妆品监督检验管理工作中发现问题，应及时上报国家检验检疫局主管部门。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检验检疫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起施行。原国家商检局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９日发布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管理规定》（国检检〔１９９２〕２２３号）及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１日发布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管理规定的〈补充规定〉》（国检检〔１９９７〕１５９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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